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4）沪0115行初2575号

原告徐某，男，1983年12月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

被告某某中心，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程某，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尹某。

委托代理人田某，女，该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马某，女，该中心工作人员。

原告徐某诉被告某某中心（下称市）征缴社会保险费一案，本院于2024年9月6日立案受

理后，向被告市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4年11月

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某，被告市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尹某及委托代理人田某

、马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市于2024年5月14日作出编号沪社险（2024）稽153000539号告知书（下称被诉告知

），主要内容为：其于2024年3月4日收到徐某反映新谦德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下称新谦德公司）未按规定为徐某缴纳2009年3月至6月的社会保险费一事。经查，新

谦德公司已注销登记，法人终止，且该单位股东无法联系，故其无法进一步处理。

原告徐某诉称，其于2009年3月至6月入职新谦德公司，但该公司至今未为其缴纳社保和

公积金。新谦德公司注销前未进行公告，未通知员工。有关部门在未经清算的情况下将

该公司注销，存在不作为的情况。针对新谦德公司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被

告未履行监督职责。为此，请求法院撤销被诉告知并责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为原告缴

纳2009年3月至6月的社会保险费（被告无法责令用人单位缴纳，则应由被告缴纳）。

被告市辩称，其于2024年3月1日收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转来的原告来信，反映

新谦德公司未按规定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被告经调查发现，新谦德公司已于2017年

6月注销，且该公司无承继单位，该公司的股东无法联系，其无法进一步处理，其据此

作出的被诉告知并无不当。关于原告要求被告为其缴纳社保的主张，其并无该项职责。

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市于2024年3月1日收到某某局转来的徐某反映新谦德公司未按规定为其缴

纳2009年3月至6月的社会保险费的申请书。市于2024年3月11日向徐某出具《关于补充提

供稽核相关资料的通知》，要求徐某在收到该通知后五日内补充提供：1.2009年3月至

6月其与新谦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2.2009年3月至6月新谦德公司发放徐某工

资性收入的有效证明。徐某于2024年3月13日签收上述补充材料通知后，未提供市要求

补充的材料。市经调查发现，成立于2004年8月26日的外商独资企业新谦德公司，于

2017年6月经工商登记部门核准，准予注销登记。市于2024年4月10日与受委托办理新谦

德公司注销业务的案外人朱某进行了电话联系，朱某表示其无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市于2024年4月15日向市出入境管理部门出具协助查询函，要求该部门提供新

谦德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联系方式并确定其是否仍在境内，后未果。市于2024年



5月14日作出被诉告知并于同月16日邮寄送达徐某。

以上事实由徐某来信及相关材料、《关于补充提供稽核相关资料的通知》、工商登记档

案材料、电话记录、相关邮寄凭证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及《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三条

等规定，被告具有对原告投诉的事项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本案中，新谦德公司已于

2017年6月被核准注销登记，该公司主体已不存在。被告经调查亦无法与新谦德公司的

原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取得联系，被告在客观上无法开展对新谦德公司稽核社会保险费工

作，其据此作出的被诉告知，并无不当。至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费的

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纳。需要指出的是，新谦德公司《注销清算报告》中

明确“执行董事确认该清算报告，承诺：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股东愿

意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故原告可根据该报告的内容就其社会保险费事宜

依法另行主张。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已缴纳），由原告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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